
　　第二十八条　关于建设项目环境影响报告书

(表)办事指南 (省生态环境厅)

　　一、政策说明

　　 «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保护法»规定,编制有

关开发利用规划,建设对环境有影响的项目,应当

依法进行环境影响评价.未依法进行环境影响评价

的开发利用规划,不得组织实施;未依法进行环境

影响评价的建设项目,不得开工建设.

　　 «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影响评价法»规定,在

中华人民共和国领域和中华人民共和国管辖的其他

海域内建设对环境有影响的项目,应当依照本法进

行环境影响评价.建设项目的环境影响报告书、报

告表,由建设单位按照国务院的规定报有审批权的

生态环境主管部门审批.

　　 «建设项目环境保护管理条例»规定,依法应

当编制环境影响报告书、环境影响报告表的建设项

目,建设单位应当在开工建设前将环境影响报告

书、环境影响报告表报有审批权的环境保护行政主

管部门审批;建设项目的环境影响评价文件未依法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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经审批部门审查或者审查后未予批准的,建设单位

不得开工建设.

　　二、申报条件/具备条件

　　１．申请材料齐全.

　　２．申请材料符合 «广东省人民政府关于印发

广东省建设项目环境影响评价文件分级审批办法的

通知» (粤府 〔２０１９〕６号)、 «关于发布广东省生

态环境厅审批环境影响报告书 (表)的建设项目名

录 (２０２１年本)的通知»(粤环办 〔２０２１〕２７号).

　　３．项目申报获码并审核通过后提出业务申请.

　　三、申报材料/具体材料/所需材料

　　１．建设单位申请报批项目环评文件的申请书

　　２．建设项目环境影响报告书 (表)

　　３．建设项目环境影响评价公众参与说明

　　４．建设项目环境影响报告书 (表)(公开版)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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